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度梅州市在用电梯安全质量监

督抽查项目采购需求书

2
项目业主

情况

包括但不限于：项目业主名称：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地址：

梅州市梅江区彬芳大道南 82 号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联系电

话；13543223968 曹小姐。

3
中介服务

名称
检验检测服务

4
对中介服

务机构的

资质要求

1. 承检方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

能力，具有检验检测服务资质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的

甲类检验机构 A2 级以上；

2. 承检方服务团队需熟悉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具有

良好职业道德、丰富的特种设备检验工作经验和较强的检验能

力；

3. 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

5
服务内容

和服务要

求

（一）项目内容概述：

监督抽查检验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特种设备

安全监管法定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技术支持，梅州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依据《广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“特种设

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从事特种设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实

施安全监察，对在用特种设备涉及安全的部分项目组织实施监

督抽查检验”、《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

“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电梯维护保养质量、

定期检验质量的监督抽查”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

省电梯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14〕106
号）的第三点改革措施第三项“改革电梯检验体制，将法定定

期检验与政府监督检验相分离”中“质监部门对电梯实施以抽

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验，每年依据各地经济发展实际、电梯

使用和故障状况，选取 10%—30％的电梯进行监督检验，所需

费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，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”的规定，开

展 2026 年度梅州市在用电梯安全质量监督抽查检验，抽检电梯

2600 台，以加强我市在用电梯安全监管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

产安全。抽检的 2600 台电梯具体类型、数量如下：1、使用年

限超过 15 年的电梯：705 台全覆盖抽查，约占抽查数量的 27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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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旅游景区、学校、医疗机构、商场、酒店、场馆等公众聚集

场所的电梯抽查数量不得少于 1716 台，约占抽查数量的 66%，

重载型自动扶梯作为重点抽查对象；3、故障频率高或者投诉率

高的住宅小区的电梯 182 台，约占抽查数量的 7%。群众投诉

率高的电梯作为重点抽查对象。

（二）项目服务要求：

1、执业/职业人员要求：根据监督抽查检验设备种类、数量、

完成任务时限及监管工作的要求，监督抽查检验工作分为 12

组，每个抽查组至少配置 2 名经验丰富的检验人员，其中具备

电梯检验师资质的不少于 1 名。承检方需要提供 24 名具有省级

或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证》

的检验员或以上资格人员作为本项目拟派出检验人员，其中检

验师不少于 12 名。项目业主关于设置此承检方资格条件的情况

说明：2026 年在用电梯监督抽查检验的类型数量多、分布较广、

抽检任务紧，需要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抽检任务的 50%，10 月

31 日前完成抽检任务的 100%，除此之外检验人员要对初检不

符合的设备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复检，并最终提交相应的监督抽

查报告、监督抽查质量分析报告。承检方按照采购计划开展监

督抽查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监督抽查报告的要求，每周 4

个工作日现场检验，1 个工作日出具并审核、审批本周监督抽查

报告、汇总工作量及报送工作情况。此外承检方还需对监管部

门监管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撑，2 人以上驻点配合特种设备安全监

察科处理电梯投诉、事故等紧急任务；

2、本项目服务车辆的要求：承检方需提供不少于 6 辆证件齐全

且经国家法定部门检验合格的小型汽车作为抽查车辆，小型汽

车可为自有或租赁。项目业主关于设置抽检车辆的情况说明：

梅州市面积为 1.59 万平方公里，抽查人员在梅州市整个区域内

进行监督抽查时要用到车辆；

3、现场监督抽查：承检方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业主部署

的监督抽查工作，依法出具监督抽查报告，将监督抽查报告送

达项目业主处，未经项目业主同意不得擅自将抽查结果对外发

布。同时，承检方现场抽查发现严重安全隐患及问题、存在需

要紧急停止使用情形的，应当现场拍照取证，当场出具《在用

电梯监督检验抽查不符合项目通知书》，告知使用单位立即停

止使用，现场立即报告项目业主相关工作组，每月汇总抽查结

果信息，并在下月前 5 日内交由项目业主相关工作组核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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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响应要求：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检测对象，承检方需确保 1 个

小时内（包含 1 小时）响应项目业主要求到达项目业主所在辖

区指定地点，涉及隐患排查等突发情况时能迅速组织力量响应。

紧急情况下，响应时间为 30 分钟以内，上述突发情况包括但不

限于有关部门组织的隐患排查、台风暴雨天气期间预防性检验、

重大活动举办期间的电梯监督检验抽查等；

5、报告出具：承检方应在项目结束后 1 个月内提交相应的监督

抽查报告、监督抽查质量分析报告。详见附件工作方案《2026
年度梅州市在用电梯安全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方案》；

6、项目费用：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，包括委托检验项目实施

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，以及协助抽检派出交通车辆的交通费、

邮寄票证费用、承检方随行抽检人员的人工成本（包括餐饮、

食宿）、抽检工具、宣传及其损耗费用；

7、项目业主在承检方服务期间设有服务满意度评定制度。各使

用单位根据承检方的服务响应时间、服务态度、服务质量等方

面进行满意度评定，评定结果不合格的，项目业主有权终止委

托合同，情节严重的，将取消其中选资格。

6
合同履行

地点和方

式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6 年

10 月 31 日、梅州市

2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梅州市

7
公开选取

方式和服

务金额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3.服务金额：¥880,000.00 元至¥900,000.00 元。

8 服务时间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目服务期为合同生

效之日起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定期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选取后协商。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和其他标准等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选取后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

10 结算方式 选取后协商

11 违约责任 选取后协商

12
补充合同

和解决争

议方式

选取后协商

13 备注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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